
收容人

姓　名

關　係

備

註

送　　入　　菜　　餚　　標　　籤

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日期

收容人

號　碼

姓　　　名

電　　　話

身分證字號

菜　餚　購　自　何　處

（）自行製作

（）外購：購置地點　　　　　　（請註明）

一、送入食品水果，合計不得逾兩公斤

二、未加標籤者，視同自己製作，如涉及違法，責任自負

送　入　物　品　種　類

（）肉（）蛋

（）菜（）水果

（）魚（）其他　　　　　　（請註明）

送

入

人


